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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区初中学生物理小制作和初中物理教师自制实验教具评比的通知
各中学：

为进一步推进新课程向纵深发展，加强物理实验教学的研究，提倡自制实验教具和实验仪器，力求实验教学的创新，激发广大初中物理教师的创新和创造的热情，培养广大初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的实践能力，丰富物理教学的课外活动，使学生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学道理，勇于探究自己所发现的问题，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按照本学期物理工作计划，决定在5月份举办区初中学生物理小制作和初中物理教师自制实验教具的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师的自制实验教具和实验仪器，可以是教材实验仪器的改进和创新，也可以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和拓展，要能和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具备解决问题明确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作品必须由教师自己制作，每件作品必须由制作者自附说明书。
二、小制作可以结合教材中的小实验、小制作的内容进行创作，也可以是学生结合生活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小发明、小创作。作品必须由学生自己独立创意和制作，小作品要符合科学性、实践性、可操作性，要有创新。每件作品必须由制作者自附说明书。
三、各校要积极组织发动初中物理教师、学生动手制作实验教具和小制作。学生小制作在各中学初选的基础上报教研室3件，教师自制实验教具和实验仪器的件数不限。具体上报的时间为5月下旬区初二物理活动时，到时将另发通知。
四、区教研室将组织力量对上交的小制作和实验教具进行评审，评出区一、二、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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